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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张修斌对不动产估价报告（市场价值）的反馈》
的答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贵院于2022年8月5日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59号院6号楼一层商业02号房屋及三层房屋现市场价格单价进行评估。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22年12月19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并于2023年2月13日出具评估鉴定报告(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22-1-0524-F01SFZC6号)。
2023年3月13日，我公司收到贵院寄来的《张修斌对不动产估价报告（市场价值）的反馈》，申请人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提出1、请鉴定机构提供鉴定过程中完整的“技术报告”；2、请鉴定机构补充说明：详细说明支持该报告结论的依据及来源、计算方法、计算过程以及报告所述三种方法中每种方法的具体依据及来源、计算过程及方法、计算结果。
我公司现对上述异议答复如下：
1、请鉴定机构提供鉴定过程中完整的“技术报告”。
答复：估价报告分为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报告，估价结果报告是向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技术报告是机构存档并供行政管理部门核查备案及专家技术评审使用。
2、请鉴定机构补充说明：详细说明支持该报告结论的依据及来源、计算方法、计算过程以及报告所述三种方法中每种方法的具体依据及来源、计算过程及方法、计算结果。
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59号院6号楼一层商业02号房屋及三层商业用房。经调查，目前存在较多的周边区域一层商业用房市场买卖交易实例，可以选取三个与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有较高可比性的交易实例，经过修正得到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的比准价格。同时，估价对象类似区域也有众多商业用房租赁成交实例。此外，成本法的取值依据充分。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成本法和收益法三种方法求取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市场价格。由于单独三层商业用房市场买卖成交案例不足，因此选用成本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估价对象三层房屋进行估价。
1. 比较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根据委托函及相关规定，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22年12月19日。我们调取了估价对象周边商业用房3个具有较高可比性的交易实例，详见下表。
	序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楼层
	成交单价（元/㎡）
	交易日期

	1
	方恒时尚中心底商
	1887
	1层
	78466
	2021年1月28日

	2
	融汇国际大厦底商
	73
	1层
	78984
	2021年8月5日

	3
	[bookmark: _GoBack]融汇国际大厦底商
	149
	1层
	68452
	2021年8月5日


备注：基于对客户交易信息保密，对具体房号进行了隐藏。
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256㎡，运用比较法评估时，考虑成交日期、商业繁华度、临街状况、可视性、商业类型、建筑面积、设备设施等因素，对上述可比实例经过修正得到比准价格为69944元/㎡。
2. 成本法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的方法。
运用成本法测算土地取得成本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确定估价对象用途属于商业用途，位于商业类Ⅱ-04区片，区片价为29680元/平方米，根据修正计算公式：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其中用途修正系数为1，期日修正系数为1.0230，年期修正系数为0.7697，地上一层楼层修正系数为1.5206，地上三层楼层修正系数为1.0431，因素修正系数为1.0312。最终得到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基准地价为36645元/平方米，三层商业用房基准地价为25138元/平方米。再考虑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税费等，得到土地重置价格为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14131517元，三层商业用房26605375元。建筑物建安费用取值为4000元/平方米，再加上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税费等，考虑折旧后得到建筑物现值为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1348129元，三层商业用房3678981元。土地重置价格和建筑物现值二者加总得到成本价值为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15479646元，三层商业用房30284356元，折合楼面单价为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60467元/平方米，三层商业用房39743元/平方米。
3. 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参考周边同类商业用房租赁实例，收益法中考虑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租金水平为12元/天·平方米，测算后收益价值楼面单价为46996元/㎡；考虑估价对象三层商业用房租金水平为7.2元/天·平方米，测算后收益价值楼面单价为28412元/㎡。
4.结论
根据《资产评估法》及《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要求使用两种及以上评估方法。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成本法和收益法，考虑三种评估方法的代表性、估价资料的完整性、参数选取的客观性、参数确定的时效性、估价结果的现势性等各方面因素，并分别赋值，比较法、成本法和收益法三种方法权重比值为6:3:1，多种方法加权确定评估结果：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一层商业用房取比较法为60%，成本法为30%，收益法为10%，估价结果为房地产楼面单价64806元/㎡，房地产价值16590336元整；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三层商业用房取成本法为75%，收益法为25%，估价结果为房地产楼面单价36910元/㎡，房地产价值28125420元整，符合市场正常水平。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参数选取依据充分，对周边同类房地产买卖和租赁交易进行大量调查和分析，并选取了真实可比的交易实例，估价结果符合正常市场水平，也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要求。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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